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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行政督查管理规定

（1994年5月20日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1994年5月21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使行政督查工作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督查，是指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上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交办事项落实情况进行的督促检查。
第三条　石家庄市所属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门的行政督查，按本规定执行。
第四条　行政督查工作应当遵循依法行政、分级负责、务实高效、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
第五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是全市行政督查工作的主管机关。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办公室负责本区域和本部门的行政督查管理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督查机构，政府各部门应配置与督查任务相适应的专（兼）职工作人员。督查机构或督查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行政督查事项的立项、交办、督促、检查、反馈；
（二）负责行政督查的组织协调；
（三）根据本级领导的意见，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
（四）对承办工作情况提出表彰、奖励、通报或处分建议；
（五）负责审查下属机关呈报的督查承办报告，并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六）对下属机关督查工作实施业务指导和综合考评。
第六条　下列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属于行政督查范围：
（一）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和重要文件规定的事项；
（二）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秘书长办公会议决定、议定的事项；
（三）上级机关批示、交办的事项；
（四）本级领导批示、交办的事项；
（五）其他行政督查事项。
第七条　对上级交办或领导批示的事项，督查机构应及时立项，确定主要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明确承办要求和时限；对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和重要文件确定事项的督查，应筛选主题、合理分解、提出拟办建议，呈报主管领导审定后立项。
第八条　督查机构对督查事项进行登记，应载明类别、序号、来源、内容摘要、承办单位、交办和办结日期，并填写督查通知，附有关批件、材料一并交承办单位。
第九条　承办单位接到督查通知后，应按通知要求按期办结。遇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办结的，须在办结期限前向交办单位说明理由，经同意后可适当延期。
承办工作实行主管领导负责制。主管领导应及时组织、协调、督促落实。
第十条　涉及两个以上单位的督查事项，由主办单位负责协调并反馈；主办单位协调有困难的，应报请交办的督查机构，由上一级主管领导协调；经授权，督查机构可直接参予协调。
第十一条　督查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承办过程和办结后，派员进行调查、督促、检查并通报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在督查事项办结后，应写出书面办结报告，经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连同交办原件一并报送交办的督查机构。
第十三条　督查机构接到承办单位报送的办结报告后，应进行审核，并按下列规定提出审核意见。
（一）对符合承办要求的，报经领导批示可按结案处理；
（二）对领导另有批示要求的，应重新立项办理；
（三）对需告知有关部门的，应及时转告；
（四）对需向上级机关报告结果的，应及时起草办结报告，呈报主管领导批示后上报；
（五）对不符合承办要求的，可退回责令重新办理。
第十四条　督查机构对已办结的督查件，应分类整理，装订立卷，并移交档案室。
第十五条　对督查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人员，应予以表彰和奖励；对未完成承办工作的，应予以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按有关规定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给予政纪处分。
第十六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4年5月2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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